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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定 义 

第 101 条：缩略语 

(a) 在本行政规程中： 

 (i) “实施细则”指《工业品外观设计国际注册海牙协

定日内瓦文本（1999 年）实施细则》； 

 (ii) “细则第……条”指实施细则第……条。 

(b) 在本行政规程中，凡用语是细则第 1 条所述的，其意义与实施

细则中的相同。 

第二部分 

与国际局的通信 

第 201 条：书面通信；同一信封中寄送数份文件 

(a) 与国际局的通信应以书面形式进行，使用打字机或其他机器

打印，并须签字。 

(b) 如果在同一信封中寄送数份文件，应附一份清单对各份文件

加以说明。 

第 202 条：签字 

(a) 签字应为手写、印刷、打字或戳记。 

(b) 在本规程第 204 条(a)项第(i)目所述的电子通信或本规程第 205

条所述的通过用户帐户的通信中，签字可以使用国际局确定的识别方式

代替。在本规程第 204 条(a)项第(ii)目所述的电子通信中，签字可以使用

国际局与有关局议定的识别方式代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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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03 条：［删除］ 

第 204 条：电子通信 

(a)(i) 与国际局之间的通信，包括提交国际申请，可按国际局确定

的时间、办法和格式采用电子方式进行，关于时间、办法和格式的细节

应在本组织网站上公布。 

 (ii) 尽管有本款第(i)目的规定，在遵守本条(d)项规定的

前提下，有关局与国际局之间的电子通信可以采取国际局与该有关局议

定的办法进行。 

(b) 国际局应立即通过电子传送方式通知电子传送件的始发人已

收到该传送件；所收到的电子传送件不完整或由于其他原因不能使用的，

只要能识别始发人并可与之取得联系，亦应如实向其通知。如果是国际

申请，此种回执中还应写明收到日期。 

(c) 凡通信系通过电子手段传送，而因通信传送地与日内瓦之间

的时差致使传送起始的日期与国际局收到完整通信的日期不一致的，二

者中在先的日期应被视为国际局收到通信的日期。 

(d) 缔约方的局希望收到国际局关于每一期公报公布日期的通知

的，应将这一事实告知国际局，并指明其用以接收该通知的电子邮件

地址。 

第 205 条：通过本组织网站提供的用户帐户的通信 

(a) 同意国际局公布的“使用条款和条件”的有关方可以创建用

户帐户。通过用户帐户的通信应使用帐户持有人的用户名和密码进行

认证。 

(b) 国际申请或“使用条款和条件”中所列的其他申请，可以通

过国际局在本组织网站上提供的电子界面提交，并应写明电子邮件地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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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国际局可以通过用户帐户向帐户持有人传送通信。 

第三部分 

有关名称和地址的要求 

第 301 条：名称和地址 

(a) 就自然人的名称而言，应指明该自然人的姓氏和名字。 

(b) 就法人的名称而言，应指明该法人的正式全称。 

(c) 就使用非拉丁文字的名称而言，应按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发

音方法以音译成拉丁字母的形式指明该名称；就使用非拉丁文字名称的

法人而言，所述形式的音译可由译成国际申请所用语言的译文代替。 

(d) 地址应以方便邮政迅速投递所要求的常规形式书写，并应至

少包含直至包括门牌号（如有门牌号的话）在内的所有有关的行政单位。

此外，还可写明电话号码。 

第 302 条：通讯用电子邮件地址 

如果有两个或多个申请人或新所有人而又未指定代理人，应指明一

个统一的通讯用电子邮件地址；如果未指明该统一地址，则排名在先者

的电子邮件地址即被视为通讯用电子邮件地址。 

第四部分 

有关复制件及国际申请中其他要件的要求 

第 401 条：复制件的呈交 

(a) 同一份国际申请中可包含黑白或彩色的照片及其他图样。 

(b) 国际申请中所附的每一复制件应仅提交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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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以纸件提交的国际申请中所附的照片或其他图样，应剪贴或

直接打印在单独的白色、不透明 A4 纸张上。该单独的纸张应当竖用，

其所载的复制件不得超过 25 件。 

(d) 国际申请中所附的复制件，必须按申请人希望复制件公布时

的朝向排列。如果申请是以纸件提交的，每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复制件

的周围应至少留出 5 毫米的空白。 

(e) 每一复制件均须置于一个不含其他复制件或其他复制件的一

部分且无编号的直角四边形中。照片或其他图样不得折叠、装订或以任

何方式标注。 

第 402 条：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复制件 

(a) 照片及其他图样应仅反映工业品外观设计或使用该工业品外

观设计的产品，不得反映任何其他物体、配件、人或动物。 

(b) 照片或其他图样中所示的每一件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复制件，

尺寸均不得超过 16x16 厘米，而且对于每一件外观设计的至少一个图样，

其中的一个尺寸不得少于 3 厘米。对于通过电子手段提交的国际申请，

国际局可以确定一种数据格式，详情将在本组织网站上发布，以确保符

合这些最大和最小的尺寸要求。 

(c) 以下各项不予受理： 

 (i) 技术制图，尤其是画有轴线和标明尺寸的技术

制图； 

 (ii) 图样中的解释性文字或图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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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403 条：不要求权利的说明和 

不构成工业品外观设计或使用工业品外观设计的产品一部分的内容 

(a) 对于在复制件中有所表示却不要求获得保护的内容，可以： 

 (i) 在细则第 7 条第(5)款(a)项所述的说明书中予以指

明，或 

 (ii) 以虚线或着色标明，并在细则第 7 条第(5)款(a)项所

述的说明书中附具辅助性陈述。 

(b) 尽管有第 402条(a)项的规定，不构成工业品外观设计或使用工

业品外观设计的产品一部分的内容，如果按本条(a)项规定的方式指明，

可以在复制件中有所表示。 

第 404 条：对照片及其他图样的要求 

(a) 所提供的照片必须具有专业水平，所有边角的切割必须垂

直。用以标示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基底必须为素色、无花纹。照片不许用

笔描或用涂改液涂改。 

(b) 图样必须具有专业水平，使用绘图仪或通过电子手段制作；

如果申请是以纸件提交的，还必须绘制在白色、不透明的高质纸张上，

所有边角的切割必须垂直。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图样中可包含影线和晕

线，以使形象突出。通过电子手段绘制的图样可显示于一种背景上，但

条件是该背景必须为素色、无花纹，而且所有边角的切割都垂直。 

第 405 条：复制件的编号和图例 

(a) 为多重国际申请所确定的编号，必须标于每一张照片或其他

图样的边际空白处。同一项工业品外观设计从不同角度表示的，编号应

包括两个独立的数字，中间以实心点隔开（例如：第一项外观设计的编



124 行政规程 
 
 

号为 1.1、1.2、1.3 等，第二项外观设计的编号为 2.1、2.2、2.3 等，其余

类推）。 

(b) 提交复制件时，应按由小到大的数值顺序排列。 

(c) 标示产品某一具体视图（如“主视图”、“俯视图”等）的

图例可与复制件的编号一同标明。 

第 406 条：对样本的要求 

(a) 国际申请中所附的平面样本（在不折叠的情况下），尺寸不

得超过 26.2厘米 x17厘米，重量不超过 50克，厚度不超过 3毫米。此种

样本应根据第 405 条(b)项的要求剪贴在 A4 纸张上，并加以编号。提交

国际局时，与这些样本相对应的每一复制件均应使用相同的编号。 

(b) 装有样本的包裹尺寸一律不得超过 30 厘米，包裹连同包装的

重量不得超过 4 公斤。 

(c) 易腐烂的产品或储存可能有危险的产品不予接受。 

第 407 条：与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或 

与主要申请或注册的关系 

(a) 只要符合被指定缔约方的法律规定，申请人希望国际申请中

所包括的任何或全部工业品外观设计应结合任何国家或国际申请或注册

（主要申请或注册）加以考虑的，或结合国家或国际申请或注册中所包

含的任何具体工业品外观设计（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加以考虑的，国

际申请中应包括关于这方面的请求，指明有关的缔约方，并提及该主要

申请或注册或提及该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 

(b) 本条(a)项中所称的提及主要申请或注册或提及主要工业品外

观设计，应采用以下任何一种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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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包括在同一件国际申请中的，

提及该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号码； 

 (ii) 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系在另一件国家或国际注册中

注册的，提及该国家或国际注册的号码，以及如果该注册中包含一件以

上工业品外观设计，提及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号码； 

 (iii) 包含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家申请尚未完成注册

的，提及该国家申请的号码，或者在没有这一号码的情况下，提及申请

人对该国家申请的参考号，以及如果该申请中包含一件以上工业品外观

设计，提及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号码； 

 (iv) 包含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国际申请尚未完成国际

注册的，提及国际局给予该国际申请的参考号，以及如果该申请中包含

一件以上工业品外观设计，提及主要工业品外观设计的号码。 

(c) 如果本条(a)项所指的请求只涉及国际申请中所包含的一件或

若干件工业品外观设计，该请求中亦应指明有关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

号码。 

第 408 条：国际申请允许的内容和 

国际申请允许附具的文件 

(a) 申请人根据细则第 7 条第(5)款(c)项在国际申请中作出声明，

要求在先申请优先权的，该优先权要求可以附具一个代码，用以从一个

优先权文件数字查询服务（DAS）数字图书馆中检索该在先申请； 

(b) 申请人希望享受某被指定缔约方依文本第 7条第(2)款作出的声

明中所示的单独指定费减费的，国际申请中可以包括关于使申请人有资

格享受声明中所示减费的经济地位的说明或要求，以及在可适用的情况

下，相关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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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申请人希望按某被指定缔约方的法律可能作出的规定在国际

申请中作出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的，声明应采用下列措辞，并注明

声明所涉及的工业品外观设计： 

“关于缺乏新颖性的例外的声明 

“申请人要求为本申请中所包括的［所有］［下列］工业品外

观设计或以下注明的工业品外观设计享受有关被指定缔约方可适用

的法律规定的例外处理。” 

 (ii) 申请人希望提交关于公开的种类和日期的文件的，

国际申请可以附具此种文件。 

(d) 申请人希望提交细则第 7 条第(5)款(g)项所述的说明的，该声

明应采用国际局与有关被指定缔约方协商制定的格式。 

第五部分 

驳 回 

第 501 条：驳回通知的发送日期 

对于通过邮局寄发的驳回通知，发送日期应以邮戳为准。如果邮戳

不清楚或没有邮戳，国际局应将此种通知视作于其收到之日前 20 天寄

发。但如果以此种方式确定的发送日期早于宣布驳回的任何日期或通知

中提及的发送日期，则国际局应将此种通知视作于在后的日期寄发。对

于通过投递公司发送的驳回通知，发送日期应以该投递公司根据其所作

的邮件记录所提供的说明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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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02 条：国际注册分案的通知 

国际注册在根据细则第 18 条第(3)款发出的驳回通知之后在某被指

定缔约方的局进行分案办理的，该局应将这一事实连同以下补充细节通

知国际局： 

 (i) 发出通知的局； 

 (ii) 所涉的国际注册号； 

 (iii) 在有关局进行分案处理的工业品外观设计的项数，

以及 

 (iv) 分案后的国家或地区申请号或注册号。 

第六部分  

公布前对限制或放弃提出的登记请求 

第 601 条：对限制或放弃提出登记请求的截止时间 

适用细则第 17 条第(1)款第(ii)项或第(iii)项的，必须在细则第 17 条

第(1)款第(ii)项或第(iii)项分别所述的公布期届满前不晚于 3 个星期，将

根据可适用的要求，就该注册的限制或放弃提出的登记请求寄至国际

局。否则，国际注册将视具体情况，根据细则第 17 条第(1)款第(ii)项或

第(iii)项予以公布，而不考虑就限制或放弃提出的登记请求。但只要限

制或放弃请求符合可适用的要求，该限制或放弃仍将登记在国际注册

簿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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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续 展 

第 701 条：期满的非正式通知 

如果根据细则第 23 条，国际局向注册人及代理人（如有代理人的

话）发出通知，指明国际注册到期的日期，该通知中亦应指明，在通知

之日，根据缔约各方按文本第 17 条第(3)款(c)项和细则第 37 条第(2)款(c)

项的规定通知的最长保护期，可以对哪些缔约方续展该国际注册。 

第八部分 

费 用 

第 801 条：缴付方式 

可以通过下列方式向国际局缴付费用： 

 (i) 从在国际局开设的往来帐户中支取； 

 (ii) 通过瑞士邮政帐户或向任何指定的国际局银行帐户

缴付； 

 (iii) 通过国际局提供的在线缴费系统。 

第九部分 

保密副本 

第 901 条：保密副本的传送 

(a) 文本第 10 条第(5)款规定的国际注册的保密副本应根据第 204

条(a)项第(ii)目采用电子方式传送给任何有关局。 

(b) 尽管有本条(a)项的规定，根据细则第 10 条第(1)款第(ii)项提交

给国际局的样本应以适当方式传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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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902 条：更新关于国际注册的数据 

(a) 第 901 条(a)项所述的国际注册根据细则第 16 条第(5)款被撤销

的，该撤销应通知已收到该国际注册保密副本的任何局。 

(b) 第 901条(a)项所述的国际注册，在该国际注册公布之前根据细

则第 21 条第(1)款(a)项在国际注册簿上登记变更的，该变更应通知已收

到国际注册保密副本的任何局，但变更仅涉及对其他缔约方的指定的

除外。 

(c) 本条(b)项应适用于在国际注册公布之前根据细则第 22 条第(1)

款进行的任何更正。 

(d) 本条所述的任何撤销、变更或更正，应以第 901条(a)项规定的

相同方式作出通知。 


